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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消声器编制说明 

1 概述 

1.1 任务来源 
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通风消声器》(HJ/T 16—1996)的修订任务，由环境保护部于2008年下达，任

务编号351-1377。 

1.2 目的和意义 
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通风消声器》(HJ/T 16—1996)规定了通风消声器的技术性能及其检验方法，

自1996年7月22日实施至今，在政府和企业对通风消声器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环保产品认证、工

程监理等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环保产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通风消声器的产量和生产企业的数量迅

速增长，一些新技术在实际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产品的种类、规格有所增加，工艺得到了改进，而

标准一直没有修订，客观上形成了标准相对滞后的局面。因此，及时修订标准，使之适应当前的行业发

展步伐，对规范通风消声器市场、加强政府监管能力、提高通风消声器制造行业水平，将起到促进和推

动作用。 

1.3 修订原则 
以原标准和 GB/T 1.1 和 GB/T 1.2 系列标准为基础，并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法规（标准）前

言和内容参考格式”的要求，对文字进行修改，对具体要求进行调整和细化，提高可操作性，根据当前

通风消声器行业的应用水平，考虑行业发展趋势，在标准中加入新的产品种类、适当提高标准要求，确

保标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1.4 标准修订工作过程 
    在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统一组织、协调下，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具体牵头，与深圳中雅

机电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华

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有关人员，组成了《通风消声器》标准编制组。围绕着标准修订任务，编制组收

集了相关的国内外标准，对大量的检测数据进行了分析，于2008 年9 月完成了开题报告和编制大纲并

通过了开题论证。随后根据编制工作的需要，由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样品，北京市劳动

保护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有针对性地安排了一些试验；经过多次讨论和与

专家座谈，对初稿进行修改后，于2009年3月底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 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及原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修订标准的必要性 

    首先，工程中应用的通风消声器产品的种类、规格有所增加，如微穿孔板式消声器(单层/双层)、

消声静压箱、蜂窝式、旋翼式、声流式、消声百叶式消声器、柔性消声器(消声软管)，而标准没有相应

进行修订。 

    其次，引用标准发生了变化。GB 4760—84 《消声器测量方法》修订为GB/T 4760—1995 《声学 消

声器测量方法》；在 ZBJ 72039—90《通风机铆焊件技术要求》、JB/TQ 332 《通风机油漆技术标准》

之后，发布了 JB/T 6886—93 《通风机 涂装技术条件》、JB/T 10214—2000 《通风机 铆焊件技术条

件》、JB/T 10213—2000 《通风机 焊接质量检验技术条件》。 

另外，国家标准中增加了对通风消声器设计安装和加工制作的要求。如 GB/T 20431—2006 《声学 

消声器噪声控制指南》（IDT ISO 14163:1998）对消声器设计和性能要求提出了指导性意见，GB 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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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规定了设计安装原则，GB 50243—200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5.2.8、5.3.10、7.3.13对通风消声器的设计、制作、安装分别做出了规定。将这些

标准中的有关精神及时地引入本标准中，对促进通风消声器行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所述，对标准进行修订，使之与当前通风消声器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将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和

环保产品认证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利条件。 

2.2 原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用A计权插入损失作为消声器声学性能的唯一考核指标容易在工程中出现误导。A计权插入损失适

宜作为考核企业消声器设计加工能力、材料选用水平的一般性指标，用于环保产品认证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实际检测时，由于各实验室声源不同，声源频谱有差异，对于同一消声器产品，不同的实验室可能

会得到不同的A计权插入损失。在工程应用中，实际的噪声频谱各异，使用A计权插入损失评价消声器的

声学性能往往会误导消声器的设计、使用及相关各方，出现消声器的A计权插入损失很高但实际安装后

消声效果不好的情况。 

●检验加工质量时可操作性不好。需要查看引用的机械行业标准，面对众多的检验项目，让人有些

无所适从。 

    ●测量条件中气体流速不够明确。原标准规定测量条件时，仅给出了“规定气体流速为4～8m/s”，

没有明确是消声器法兰口流速、片间流速还是试验管道内部的流速，是任选几个流速还是只用一个流速，

不够严谨。 

●产品种类不全。由于标准制定时间较早，未能涵盖后来工程中大量应用的一些产品种类，如微穿

孔板消声器、消声静压箱等。 

3 标准修订条款的相关说明 

3.1 适用范围 
    第1段将“本技术条件规定了通风消声器的技术性能及其检验方法”改为“本标准规定了通风消声

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第2段中，将“技术条件”更换为“标准”，删去“通风机、鼓风机”，根据GB/T 20431—2006的

7.1.2，明确为“通风与空调工程等常规温度、压力和流速条件下配套使用的消声器”。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按 GB/T 1.1 要求，将原“引用标准”改为“规范性引用文件”；所使用的说明文字与“国家环境

保护技术法规（标准）前言和内容参考格式”一致。 

原标准中“GB 4760—84”检测方法目前已变更为GB/T 4760—1995，本次修改采用不注日期引用的

方式，使标准有更好的适用性。 

取消对 JB/TQ 332 《通风机油漆技术条件》和 ZBJ 72039─90 《通风机铆焊件技术要求》两个标

准的引用，改为直接在 4.2 节中给出相关要求。 

增加了GB/T 20431 《声学 消声器噪声控制指南》、GB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两个标准。 

3.3 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理解标准，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 

通风消声器的分类参考了《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手册（马大猷）》的分类方法，按原理和类型分类

有利于理解。 

全压损失的定义参考了GB/T 20431—2006 和 ISO 7235:2003。 

由于 GB/T 4760—1995 中“通道”概念不明确，实际操作中可以选择试验管道横截面处、试件最

窄横截面处、试件上游法兰口处三处气流速度作为试验条件，从而得到三种不同的全压损失和阻力系数。

这三种阻力系数的比较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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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种阻力系数的比较 

获取流速

的截面 

获取平均流

速的方法 
阻力系数所反映的试件特性 缺点 

试验管道

横截面处 
测量和计算 

    试件在该试验条件下的阻

力系数。 

    通常由于试验管道与工程中实际管

道不同，不能直观反映试件应用时的空

气动力学性能；另外，对于不同的实验

室，如果试验管道截面积不同，则在不

同的实验室检测同一台消声器时，相同

的试验管道流速将对应不同的消声器片

间流速，导致得到不同的阻力系数。 

试件气流

通道最窄

横截面处 

    与设计消声器时按片间流

速计算的阻力系数值相近。 

    有些情况下，不能准确计算试件气

流通道最窄横截面的面积。 

试件上游

法兰口处 

只能用试验

管道横截面

处的流速换

算 

    若工程中管道与试件上游

法兰口尺寸相同，该值就是对应

实际气流速度的阻力系数上限。

    多数情况下会大于上面两种阻力系

数。 

由上表可见，按试件上游法兰口处平均流速计算的阻力系数能够近似反映该试件在工程中应用的情

况；而且在不同的实验室检测同一台消声器时，如果法兰口流速相同，消声器片间流速就会相同，得到

的阻力系数就相近。 

按 GB/T 4760—1995 所测得的全压损失包含了变径管和试验管道附加的压力损失，实际由试件本

身所产生的压力损失应小于该测量值。ISO 7235:2003 的 6.5.2.2.3 给出了用试件全压损失系数平均

值减去替换管道全压损失系数平均值求“平均全压损失系数”的方法，可以消除变径管和试验管道附加

的压力损失对计算全压损失系数的影响，其结果应能更好地反映试件本身在特定流速下的空气动力学性

能；但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数据积累，目前无法给出合理的标准限值，暂不能使用这种方法。为区别

ISO 7235:2003 的“全压损失系数”，术语仍使用“阻力系数”。 

在实际检测时，绝大多数消声器的压力损失小于100Pa，相对于101.325kPa的标准大气压，其影响

不到千分之一，因此可将试验中气体的体积流量看作常数。再依据GB/T 4760—1995式(8)和式(5)，得

到本标准公式(1)。 

3.4 技术要求 
3.4.1 基本要求 

本节在原标准 3.2.1 条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通风消声器设计、用料、制造和安装的基本要求。 

3.4.2 外观质量 
    外观是新增加的技术要求，采用了 JB/T 6891—2004 《风机用消声器技术条件》 6.1.5.1的基本

要求。 

    铆焊对应原标准 3.2.2 条，并根据现在的生产工艺加入了对铆接的要求，采用了 JB/T 10213—

2000 《通风机 焊接质量检验技术条件》 3.1.3.1 和 JB/T 10214—2000 《通风机 铆焊件技术条件》 

9.3 的基本要求。这两个标准还有很多十分详细的规定，用于通风机是可以的；但如果照搬到消声器上，

显得有些牵强，也没有必要。 

    喷漆对应原标准 3.2.3 条，综合了 JB/T 6886—93 《通风机 涂装技术条件》 6.1、6.2、6.4 的

要求。 

    护面是新增加的技术要求。常用的护面是镀锌穿孔板内加玻璃纤维布，起到允许声音穿过但将吸声

材料与气流相隔绝的作用，防止吸声材料被气流吹散或吹走，对防止灰尘在吸声材料表面聚集导致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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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性能下降也有一定作用。本条考虑了企业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要求及 JB/T 6891—2004 《风机用消

声器技术条件》 6.1.5.4 的基本要求。 

    本节是企业出厂检验质量控制环节中的要素，均采用目测方法检验，将铆焊、喷漆的要求直接写入

条款中，简化了操作，有利于标准的执行。 

3.4.3 性能要求 
3.4.3.1 强调了倍频带插入损失在工程应用中的重要性。 

对用于特定工程的消声器声学性能的评价，应以消声器倍频带插入损失为主，并结合管道中倍频带

声压级频谱、工程设计资料中的技术指标来判断产品技术性能能否达到设计要求。 

GB 50019—2003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9.2.4 规定，“选择消声设备时，应根据系统

所需消声量、噪声源频率特性和消声设备的声学性能及空气动力特性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工程中的声源，如轴流风机、离心风机、罗茨风机，其频谱各不相同。在工程设计中，针对不同的

风机选用消声器时，只有倍频带插入损失才有实际意义。 

3.4.3.2 对产品种类进行了调整 

根据当前通风消声器行业状况，增加了微穿孔板式消声器、消声静压箱、蜂窝式消声器，取消了盘

式消声器。由于缺少列管式、声流式、旋翼式、百叶式消声器的检测数据，本次修订没有加入这些类型

的消声器；理论上声流式消声器的声学性能与折板式消声器相近，阻力系数接近但低于折板式，检测时

可按折板式消声器处理。 

GB/T 20431—2006的A.1.3认为柔性消声器应是“径向刚性但轴向柔性”，目前国内常见的柔性消

声器是径向、轴向都为柔性。考虑到这样的柔性消声器普遍存在较严重的管壁透声现象，如果将其装置

在试验管道中央检测，由于大量声能透过管壁辐射出去，通过管道传递到接收室的声能很少，会得到较

高的插入损失。若将柔性消声器装置于接收室内主管道出口处进行检测，通常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

值只有 2 dB 左右，因此暂不将管壁透声严重的柔性消声器加入到本标准中。 

3.4.3.3 标准值的修改原则 

对原标准中已包含的消声器类型，保持达标比例基本不变并稍偏严格；对新增加的消声器类型，采

取相对宽松的标准值。 

3.4.3.4 修改了声学性能评价量和标准值 

从已有检测数据中筛选出有效长度在0.9～1.1m范围内、而且阻力系数达标(折板式不考虑达标)的

消声器数据，计算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并折算到1m有效长度，分别对比每类产品原来达标或不达

标的数据，得到新的标准值，见下表。对于新增加的产品种类，将结构、数据明显不合理的定为不合格。 

表2 对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标准值的说明 

消声器类型 
新的倍频带插入损

失平均值标准值 
说  明 

阻性直管式 ≥14     7台消声器中4台满足新、旧标准，另3台不满足新、旧标准。

阻性片式 ≥14 
    按照现行标准，25台消声器中有1台不合格；按照新标准，

除1台仍不合格外，有3台消声片厚度50mm的转为不合格。 

阻抗复合式 ≥14 
    按照现行标准，20台消声器中有4台不合格；按照新标准，

除4台仍不合格外，另有1台低频性能差的转为不合格。 

折板式 ≥17     4台消声器均同时满足新旧标准值的要求。 

单层微穿孔板式 ≥6     5台消声器中，1台有设计缺陷的不合格。 

双层微穿孔板式 ≥9     9台消声器中，4台存在设计错误和缺陷的不合格。 

阻性蜂窝式 ≥24     2台均合格。 

消声弯头 ≥7     10台均合格[均大于 10 dB(A)，远超过 5 dB(A)的标准值]。

消声静压箱 ≥9     14台中，结构存在明显缺陷的3台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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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台消声器和同样的试验装置，当分别使用白噪声和粉红噪声作为信号源时，A计权插入损

失会随着信号源的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而倍频带插入损失基本保持稳定，表明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

均值适宜作为考核消声器设计、选材、加工基本能力的指标。 

3.4.3.5 阻力系数标准值 

在多数工程应用中，为节省工程成本，消声器通流面积通常会小于其上游法兰口面积，新的阻力系

数标准值基于二者比值不小于2/3的假设。当通流面积仅占上游法兰口面积的一半或更少时，阻力系数

将急剧上升，如果需要和允许，在工程中采用这种设计是可行的，但本标准规定的型式检验不应包括这

种特殊情况。 

由于本次修订明确了阻力系数定义，需要对标准中阻力系数限值进行调整。从已有检测数据中筛选

出有效长度在0.9～1.1m范围内的数据，按照标准式(1)进行换算并对比分析原来达标或不达标的数据，

可以得到新的标准值，见下表。 

表3 对阻力系数标准值的说明 

消声器类型 
新的阻力系数

标准值 
说  明 

直管式 ≤1.0 
    包括法兰口面积等于其通流面积的7台阻性直管式、5台阻抗复

合式直管式、7台微穿孔板直管式消声器，19台消声器均合格。 

片式 ≤1.6 

    25台阻性片式消声器符合现行标准要求，其中1台结构设计有

错误的不符合新标准要求，15台阻抗复合片式消声器均同时满足新

旧标准的要求，7台微穿孔板片式消声器均满足新标准的要求。 

折板式 ≤2.8 
    4台消声器中有3台符合现行标准要求，1台不合格，但都符合

新标准要求。 

蜂窝式 ≤2.4     2台均合格。 

 

原标准中折板式消声器的阻力系数标准值偏严，企业为了避免阻力系数超标，所设计的折板式消声

器的折板接近直板，与普通片式消声器比较，不能体现出中高频衰减性能上的优势；因此，我们对折板

式消声器的阻力系数标准值进行了调整，使之略大于蜂窝式消声器的阻力系数。 

对于在试验管道末端进行检测的消声器产品，如弯头、静压箱等，由于按GB/T 4760—1995不易准

确测得阻力系数，标准中对其阻力系数不进行规定。 

3.4.3.6 标准中对消声器的气流再生噪声不作规定。 

在低流速系统中，可能仍然有必要对气流再生噪声进行评价。按照 GB/T 4760—1995 第 6 章的规

定，在关闭噪声源、来流为低噪声气流的条件下，对于每种给定的气流速度，消声器的平均声压级应比

空管平均背景噪声级高至少 4dB，才能够获得背景噪声修正值K，并计算再生噪声声功率级。根据我们

的经验，由于低噪声气流含有噪声的成分，很多消声器在片间流速低于 12m/s 时，在部分频率无法满

足这一要求，也就是不能准确测量消声器本身的气流再生噪声。 

ISO 7235:2003对此进行了改进，要求分别测量消声器和替换管道的气流噪声声功率级，不再要求

按背景噪声进行修正。由于缺少相关数据，本次修订不涉及这项内容。 

3.5 试验方法 
3.5.1 外观质量采用目测。 

3.5.2 GB/T 4760—1995 规定了混响室法、半消声室法、管道法三种方法，其 5.1.4 条规定“一般应

优先采用混响室法”。 

由于分别使用白噪声、粉红噪声作为噪声源，在同一试验环境按 GB/T 4760 检测同一台消声器时，

得到的两组倍频带插入损失差异很小，因此标准中对于声源信号的种类不做规定。 

3.5.3 检测条件和数据处理要求 



 

6 

3.5.3.1 为避免外观质量不合格导致消声器性能降低，保护企业与检测机构双方利益，规定了检测插

入损失和阻力系数的前提条件。 

3.5.3.2 按照消声器实际使用情况，规定“试件上游法兰口处的平均气流速度宜为 3 m/s～12 m/s，

并应使片间流速不大于 12m/s”。 

GB 50019—2003《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9.1.5 规定，“有消声要求的通风与空气调节

系统，其风管内的风速，宜按表 9.1.5 选用”，该表的要求如下： 

表4 风管内的风速 

室内允许噪声级 dB(A) 主管风速 m/s 支管风速 m/s 

25～35 3～4 ≤2 

35～50 4～7 2～3 

50～65 6～9 3～5 

65～85 8～12 5～8 

 

GB/T 20431—2006 的 6.1.2.4 指出：“在空气通道中的气流速度不超过20m/s时，其对于损耗衰

减的影响将很小”。《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手册（马大猷）》表 7.3-15 建议的消声器内气流速度范围

是 3 m/s ～ 15 m/s。 

3.5.3.3 每台消声器测 2 种流速的数据、且 2 种流速成整倍数关系时，有利于分析检测数据之间的

关系和规律、提高质量控制水平。理论上阻力系数是不随流速改变的量，取平均值更合理。 

3.5.3.4 从理论上讲，消声器的插入损失与有效长度成正比，插入损失可以按 dB/m 折算；但由于消

声器和替换管道都存在管壁透声现象，将消声器有效长度加倍时，实际测量的倍频带插入损失并不会成

倍增加，也就是按有效长度对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进行折算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偏差。另一方

面，由于局部压力损失与消声器长度无关，阻力系数不能按有效长度折算。例如消声器的有效长度从

0.9m 增加为 1.8m 时，阻力系数不会成倍增加，某些阻性片式消声器仅增加 30％左右；对于微穿孔板式

消声器，增加的幅度会低一些。因此，有必要将消声器的有效长度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以解决

阻力系数不能按有效长度折算的问题，并减小按有效长度折算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时带来的偏

差。 

在我们已检测的消声器产品中，90％以上的有效长度在0.9m～1.1m范围内，标准据此规定了“型式

检验时，消声器有效长度宜在 0.9m～1.1m 范围内”。 

GB/T 4760—1995的4.2.5提出了“过渡管道侧壁的扩张角应不大于30°，两端截面面积之比宜控制

在0.7至1.4范围内”的要求，将这些要求明确地列入本标准中，便于保证检测数据的一致性。 

3.5.3.5 消声器在不同流速下的各倍频带的插入损失是有差异的，倍频带插入损失算术平均值也会有

变化，不宜再按流速平均。对消声弯头、消声静压箱不考虑有效长度。 

3.5.3.6 当前的测量仪器已普遍采用Ⅰ型数字式仪器，测量结果已可精确到一位小数。相对于整数形

式，用小数形式表达测量结果更客观。 

3.6 检验规则 
3.6.1 将消声器检验明确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 

3.6.2 考虑多数企业没有专业检测条件和能力，出厂检验仅检查外观质量。 

3.6.3 型式检验的原则参考了同类环境保护技术标准。考虑到通风消声器通常是按工程要求设计加工、

试验室对消声器尺寸有明确限制的特殊情况，对抽样进行了特殊规定。 

3.6.4 检验项目和判定规则中，仅以标准正文中表 1、表 2 作为判定依据，外观质量和标识不作为判

定项。 

3.7 标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产品应标注的基本信息进行了规定。 


